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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、新一代网络技术、工业互联网、量子计算及量子通信、

5G、生命科学、空天海洋等领域的专家。 

二、专家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业操守，能够客观、公正、

公平、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建议； 

2、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，熟悉相关政策、熟悉所

属领域或行业最新发展动态； 

3、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 5 年，且具有高级技术职

称或具有同等专业水平，在其专业领域有一定影响； 

4、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岁，身体健康，能按要求承担和

完成评审工作； 

5、无违法、违纪和严重失信记录。 

（二）具体条件 

1、高校院所专家。长期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教

学和科研，参与过企业横向课题研发，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

名度。 

2、企业专家。所在企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、

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、国家和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企

业、国家单项冠军企业；担任企业技术负责人，或是企业专

利、软件著作权的主要完成人。 

3、主管部门专家。长期从事前沿技术预测分析、技术

创新、行业管理工作的同志（含退休退岗同志）；具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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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领域的特长，在企业从事过技术研发管理工作的优

先。 

三、其它事项 

 （一）请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推荐本次项目评审小组

评委，按照《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专家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如

实填写，并将纸质版邮寄或送交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

发展处（南京市北京西路 70 号 9 号楼，邮编：210013），电

子版发至邮箱：24690843@qq.com 

  （二）每个行业龙头企业、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

业、国家和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企业、国家单项冠军企业各推

荐 1 名专家；主管部门和高校院所专家不限名额。 

（三）本次推荐工作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0 日。请

各成员单位、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、各有关单位明确一名工

作联系人，并将其联系方式报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

展处。 

联系人：王旭红  夏旭晖 18951921295 

办公室：025-83392515  传真： 025-83392516  

附件：江苏省发展改革委评审专家登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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